物理电子学（080901）、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080903)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备严谨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适应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门人才。

1、硕士学位


掌握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 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 基本上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前景。

2、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宽广和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验操作技术，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最新动态，能独立承担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课题及教学工作。学位论文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均需达到相应的要求。
二、招生对象

ｌ、硕士研究生：

   有资格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再经面试合格者。
２、硕－博士连读：

   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笔试和面试均合格者，入学后前二年完成基础课及学位课程，享受硕士生待遇，在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优秀者经物理系推荐校研究生院批准直接转为博士生并享受博士生待遇，中期考核合格者按硕士生规格培养。

3、研究生：
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经博士生入学考试，笔试和面试均合格者。

三、学习年限

普通硕士研究生：三年
提前攻博研究生：五年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三年

四、研究方向及课程设置
方案（一）
研究方向：

（1）微电子、光电子材料与器件（2）纳米半导体结构与材料（3）纳米电子学与纳米光电子学（4）半导体异质结构物理学 （5）宽禁带半导体微电子材料与微波功率器件 （6）宽禁带半导体量子点材料与器件（7）硅基半导体发光材料和光电子集成（8）半导体功能薄膜材料的制备与物性（9）微纳电子、光电子材料物理与器件应用（10）半导体低维量子结构物理与器件。（11）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12）集成电路SOC_IP设计方法与设计技术（13）集成电路可重构设计方法与设计技术

课程设置：


（一）硕士生阶段



A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学分）




自然辩证法





（2学分）




英语






（4学分）


    B类：
电子信息前沿                     （2学分）
（以上必修）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3学分）
信号处理中的数学方法　　          （3学分）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基础
          （3学分）
现代半导体物理器件

          （3学分）
（以上4门选修2门）

   C类：




半导体器件原理



    （3学分）




半导体低维结构  



（3学分）




电子薄膜物理与技术


    （4学分）




微电子工艺                       （4学分）

    VLSI 数字信号处理



（3学分）


并行计算                    
（3学分）


        SoC设计方法





（3学分）


D类：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3学分）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的测试          （2学分）

           新能源材料与工程                 （3学分）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前沿讲座     （2学分）

固体理论      



    （4学分）



   固体物理实验方法



    （3学分）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3学分）



   模拟集成电路     



（3学分）


       DSP与微控制器
                （4学分）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基础


（2学分）


       信号处理中的数学方法

        （3学分）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3学分）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3学分）


（二）博士生阶段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博士生学术交流英语



专业英语

    （三）博士生选修课程：

           半导体低维结构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基础
    





现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前沿讲座


          （博士生可根据需要选修为硕士生开设的课程）

方案（二）
研究方向：
（1）纳米材料微波物性（2）磁性金属薄膜微波物性（3）铁氧体膜微波物性（4）磁性吸波材料（5）吸收材料工程应用
课程设置：

同凝聚态物理专业课程设置。
五、培养方式

1、硕士生： 入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2、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师生互选，确定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3、博士生： 招生录取时明确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和培养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4、公共课（外语和政治）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基础课和专业课以自学为主，辅以重点讲授和提问。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阅读有关的专业文献。

5、学分要求：一般为32学分，非专业本科及同等学力入学者为36学分（包括本科课程3-4门约6-8学分）。其中A类为8学分；B类：3门为8学分，C类2-3门共6-8学分，其余为选修课。在D类课程中，原则上要求理工科硕士生跨二级或一级学科选读的硕士课程不少于3-4学分。
六、考核方式

1、A类、B类、C类课程考核以笔试为主，由有关任课教师负责考核工作。

2、D类课程可采取笔试与写专题综述报告相结合的方法，以了解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实验性课程必须完成实验，写出完整的实验报告。

3、中期考核：为了保证研究生的质量，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组成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进展情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力求和国家攻关项目、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及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开发研究项目接轨。确定论文题目后由系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确定后，应拟定学位工作计划，包括各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学位论文计划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拟定，经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校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应定期作阶段性报告。

学位论文完成后，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请２位（其中至少有1位是外单位专家）、博士学位论文应约请５位同行专家评阅论文（其中至少有２位是外单位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人组成（其中正高职称专家至少两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外单位的专家不少于２人，至少有3名博导），论文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一次。

申请硕士学位者至少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申请博士学位者至少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其中有一篇在ＳＣＩ、EI索引源刊物上发表）或有两篇以上在ＳＣＩ、EI索引源刊物上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微电子培养方案（二）申请硕士学位者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至少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或在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上至少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并且申请人至少有一项申请专利的证明或经过鉴定、验收的科研成果。申请博士学位者至少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并且申请人有发明专利申请号（排序前三名），或至少有一项经过省部级以上（含厅局）鉴定的应用成果（排列前三名）。如在答辩时尚未完成上述指标，可在一年内补充。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论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系学位分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